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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临时增加、变更、否决提案的情况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

    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年 6 月 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点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21年 6 月 1日。其中： 

①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1 年 6 月 1 日上午 

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下午 1：00-3：00； 

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：2021年 6月 1日上午 9:15

至下午 3: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院 25号楼立思辰大厦

一层会议室 

3、会议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。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 

5、现场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池燕明先生。 

6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均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



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、有效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股东

代理人共 21 名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65,889,98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19.1046%。  

其中：出席本次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、股

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19名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8,531,817股，占公司股份总

数的 2.1342%。 

2、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 6

名，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61,340,233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.5806%。 

3、网络投票情况  

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、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名，代表有效

表决权股份 4,549,755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5240%。 

4、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。 

5、关联股东窦昕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《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业绩承

诺及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》回避表决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，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，表决通

过并形成如下决议： 

1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<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372,5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881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62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459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

同意：18,014,3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2079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096%。 

 

2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<监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372,5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881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62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459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014,3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2079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096%。 

 

3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4,634,1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2430%； 

反对：1,179,9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7113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461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7,275,9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.2234%； 

反对：1,179,9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.3670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096%。 

 

4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<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329,5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622%； 

反对：484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921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459%。 

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014,3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2079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； 

弃权：7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096%。 

 

5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董事报酬事项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447,8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7335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62%； 

弃权：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4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089,6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6143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； 

弃权：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2%。 

 

6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监事报酬事项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405,4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7079%； 

反对：484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921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090,2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6175%； 

反对：44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825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7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458,46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7399%； 

反对：43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01%； 

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100,29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.6715%； 

反对：431,52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.3285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8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20,345,597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272%； 

反对：8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728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444,11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5268%； 

反对：8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732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关联股东窦昕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。 

 

9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749,28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152%； 

反对：140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848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434,11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4728%； 

反对：9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272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10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制定<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

同意：165,802,28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471%； 

反对：8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29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444,11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5268%； 

反对：8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732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11.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

宜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65,792,288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411%； 

反对：9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589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 

同意：18,434,11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4728%； 

反对：97,7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5272%； 

弃权：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 

上述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，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%系由四舍五入造成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

意见书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

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

法有效。 

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豆神教育科

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豆神教育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6 月 1日 


